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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公司分支机构设立或撤销的议案》 

基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的考虑及业务、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公司董事会授权管

理层办理有关分公司、其他分支机构有关的下列事项： 

1.授权管理层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决定分支机构设立或撤销； 

2.授权管理层办理分支机构的设立或撤销登记（备案）事宜； 

3.授权管理层实施分支机构设立或撤销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，但有关文件明

确规定需由董事会、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。 

上述授权事项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监会规章、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

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，其他事项可由总经理或其授权的适

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。上述授权期限为：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

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 

总经理在行使上述授权事项时，应当履行必要的内控程序，上述事项事后应

及时向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报告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普蕊斯（上海）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0 月 12 日 


